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2 學年度	

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入學學生適用之修課規定	

（112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）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112.03.07	 	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資管所所務會議修訂	

最低修業年限	 二年	

應修學分數	 三十學分	

應修（應選）課

程及符合畢業資

格之修課相關規

定	

11.論文研討（分為資訊系統論文研討、企管資訊論文研討）為

一學分，不計入畢業學分，但必修四學期且需成績及格；若有

成績優異修業期間少於四學期者，碩士論文口試前，提所務會

議審核申請減少論文研討必修學期數。	

2.資管三大類課程，至少須選修二類課程，且三大類課程，至少

須選修6門課程。此外，所修課程須包含至少四位不同資管專任

教師所開授之課程。其餘畢業學分由指導教授輔導選修與學生

研究領域相關之科目。「若入學前已修過資管某類課程，可經

授課老師同意，審核通過為已修該類課程。」「若入學前已修

過資管某位專任老師的課程，可經審核通過已修過該位老師的

課程。」	

3.除了畢業學分之要求外，資管碩士班研究生必須修畢規定的先

修科目，或檢附成績單申請免修。申請先修科目抵免，必須在

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。先修科目：經濟學、會計學、

統計學、資料結構，每科三學分。	

4.「個別研究」可列入畢業學分，但以3學分為限。此門課適用

於碩二同學選修。	

5、有關課程抵免之申請：	

（1）、在大學時選修外校或外系所與本所相關研究所課程，修

課成績A-或80（含）以上，且未列入該生大學畢業學分，

最多可以申請抵免二門課，但須經擬欲抵免之課程老師同

意。	

(2)、進入研究所就讀後，參加校際選修、或教育部核准之學分

班課程，修課成績A-或80（含）以上，最多可以申請抵免

二門課，但須經擬欲抵免之課程老師同意。	

(3)、在大學時修過交大資管碩士班課程，且未列入該生大學畢

業學分，修課抵免最多可抵四門課。	

(4)、資管碩士班預修生，其於學士學位期間所選修之本所研究

所課程專業學分，扣除計入學士學位畢業學分之外，悉數

可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之專業學分數。	

(5)、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，得酌情抵免，抵免學分數以不超過

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。	

申請抵免者需檢附成績單及本校抵免課程申請表送所辦彙整

送註冊組辦理抵免。抵免學分申請應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二

星期內辦理完畢，逾期則無法辦理抵免。以上抵免之申請，以



五年內所選修之課為原則。	

	

	

部分同學對有學分數之論文研討、書報討論、個別研究等類似課程是

否列入應修學分數中存有疑義，為避免爭議，請貴單位填寫不計入應

修學分數之課程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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